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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使用研究合作團隊資料發表論文，涉及抄襲、不當修改數據 
 

甲君在未取得前合作團隊成員同意下，擅自使用團隊的研究資料，投稿發表

期刊論文。經檢視系爭論文，內容除涉有援用他人之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的抄襲

行為外，圖片尚有為符合預期結果而修改數據、未正確標記細胞株檢測結果等變

造、造假之情事。此外，進一步檢視與系爭論文有關的研究計畫申請書，申請書

中初步研究資料之圖片，亦有抄襲、變造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審查認定，甲君

構成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3點第1款、第2款、第3款造假、變造及

抄襲之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綜合考量本案情節非屬輕微，爰決議予以停權3年。 

 

由本案甲君擅自使用前團隊資料的違規情節，反映了研究實務中極易引發爭

議的問題：實驗室或研究團隊間如何妥善處理與界定共同研究數據的使用與作者

歸屬。此議題在跨機構或跨國團隊合作中更為棘手，尤其在合作關係結束後，若

欲發表成果，研究資料的使用權限與作者列名及排序，往往成為一大挑戰。 

本會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第6點提到，如為多人共同研究但分別發表成

果，應明確註明其他人的貢獻。同規範第9點亦敘明，共同作者必須對論文具有

「相當程度之實質學術貢獻」方得列名，而針對共同作者之排序，原則上依研究

人員所屬領域之學術慣例。 

誠如第63期研究誠信電子報專欄文章強調，「負責任的作者列名不僅關係到

研究成果的歸屬，更是維繫學術信任與誠信的核心基石」。為防範潛在爭議，該

期文章特別介紹了「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的作者定義與和CRediT的「貢獻

者角色分類」，說明誰可以被認定為作者。文章同時指出，「實務上最有效的做

法仍然是預防重於事後處理」，建議研究團隊於合作初期，即應事先討論並簽署

研究資料運用與作者列名協議。該期文章整理了國際間關於作者列名原則與爭議

處理之實務作法，提供計畫主持人與研究人員參考。 

 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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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期： 

在當代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體制中，學術論文的發表在促進學術交流與積累研究

成果方面具有重要功能與意義，並逐漸成為呈現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

撤稿（Retraction），這個原本屬於學術社群內部的「自我修正」機制，如今已成

為媒體報導與公眾關注的焦點，甚至造成科學在社會大眾心中的可信度下降。隨

著學術發表的撤稿數量在近年攀升至歷史新高，數百年來科學以誠信建立的聲譽

與信任，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一、 學術出版形式的演變 

在 17 世紀以前，科學知識的流通並不依賴標準化的期刊。當時，學術研究

者提出的理論與發現，多半透過私人書信往來互通有無。這些信件不僅是實驗紀

錄與理論推演的場域，更是聲譽競逐與優先權宣示的關鍵工具。伽利略、笛卡兒

與達文西等人留下數量龐大的書信集，承載了科學思想的形成過程與知識交換的

網絡，但缺乏公共檢驗的空間，在書信網絡之外的人根本不可能讀到科學的進展，

也沒有機會對學者間的討論提出看法。 

隨著科學研究的發展，越來越多科學家投入科學工作，書信往來的知識傳播

速度與廣度已經明顯不符合需求。17世紀中葉，英國皇家學會與法國皇家科學院

的成立，標誌著科學研究開始進入制度化階段。1665 年，法國與英國先後創辦

《Journal des sçavans》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這兩本世界最早的學術

期刊，其功能不僅在於記錄科學發現，更在於將科學成果公開、歸檔、排序，並

納入國家所認可的知識體系之中（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n.d.; Royal Society, 

 專欄文章 

誰讓我們相信科學？從學術出版史談撤稿、學術不端與科學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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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學術期刊的誕生，從一開始就與展現國力、文化優勢與理性秩序密不可

分。此後三百餘年，學術發表的形式持續演變。篇幅從短報發展為結構完整的論

文，刊登標準則由編輯個人審閱，逐步演進為今日的同儕評審（Peer Review）制

度。在當代學術體制中，期刊已不僅是科學新知與見解流通的場域，也逐漸成為

研究成果發表與學術交流的重要平臺，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學術研究的發展方向。 

二、 科學研究中的錯誤處理 

人非聖賢，科學實踐中的錯誤在所難免。然而，在紙本期刊盛行的年代，文

章一經印行便難以即時修正。因此，17、18 世紀的學術期刊中常見「勘誤表」

（Errata）或後續短訊，為之前的發表提出修正或補述。1756年，Benjamin Wilson 

撤回其四年前對萊頓瓶（Leyden jar）實驗的解釋，轉而支持富蘭克林的理論，是

目前英文學術期刊發表當中第一篇有記錄的撤稿事件，在當時被視為高尚的學術

誠實與風度的典範（Berenbaum, 2021;Oransky,2012; Wilson,1755）。 

隨著 19 世紀後期學術社群的專業化與競爭加劇，單純的勘誤已不足以應對

涉及數據失真或結論無法重現的嚴重問題。於是，撤稿逐漸成為學術期刊編輯為

維持期刊品質，必需做出但令人不安的手段。不同於作者因報告的不完整或測量

誤差，自行提出的撤稿要求，期刊編輯對已發表的文章做出撤稿的決定並不會被

視為科學自我修正的一部分，反而是對作者誠信的質疑，徹底否定該研究作為「可

靠知識」的地位。 

研究論文遭期刊撤稿一般被視為重要的學術倫理警訊。然而，隨著學術發表

量的增加與期刊監督機制的強化，進入 21世紀後學術發表撤稿的數量不減反增。

根據《Nature》報導，僅在 2023 年，全球撤稿數量即超過 10,000 篇，撤稿率在

過去十年間增加了三倍（Noorden,2023）。量化分析顯示，撤稿分布極不均衡：

電機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的撤稿率最高（每萬篇逾 30 篇），反映了該領域快速發

表的壓力和「論文工廠」的滲透；而物理學（每萬篇約 3篇）則維持較高的穩定

性（Zhou et al.,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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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撤稿的學術意義：正反價值 

當發表成果與個人聲望、資源分配緊密掛鉤時，「學術不端」（Research 

Misconduct）已成為撤稿的主要驅動力。近年來，多項系統性研究與大型資料庫

分析一致指出，真正源於誠實錯誤、方法疏失或出版技術問題的撤稿，僅佔約二

至三成，且多半由作者主動提出更正或撤回。學術論文撤稿的主要原因並非單純

的失誤，約六至七成的撤稿可歸因於數據造假、抄襲、重複發表，甚至審查流程

遭操弄等學術不端行為密切相關。數據造假與資料操弄（Data Manipulation）在

生物醫學與化學領域最為集中，常與模板化產出的「論文工廠」有關。而人文社

科領域則以抄襲與重複發表為主要撤稿理由（Fang et al., 2012; Hwang et al., 2023; 

Kovacs et al., 2024; Sevryugina & Jimenez, 2023）。 

既然撤稿代表的包含誠實與不端，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作為學術讀者，是

否能從公開資訊中取得撤稿原因相關的資料作為評斷參考呢？事實上，相當不容

易，期刊的撤稿聲明往往含糊其辭，背後涉及多重結構性因素。首先是法律與誹

謗風險。若期刊明確指控作者「數據造假」，一旦面臨訴訟，期刊需承擔高昂的

法律成本，因此期刊傾向使用「數據不一致」等中性用語自保。再來是受限於機

構調查的保密性，許多撤稿源於大學內部的行政調查，受法律限制無法公開細節，

期刊最終只能收到「建議撤稿」的結論，卻無權揭露背後真相。最後，共同作者

的責任分擔亦是難題。在多作者論文中，當無法確定具體責任人時，期刊常選擇

模糊處理，以避免傷及無辜。 

在制度透明度不足的背景下，獨立監督平臺如 Retraction Watch於 2010年應

運而生（https://retractionwatch.com）。創辦人 Ivan Oransky與 Adam Marcus致

力於打破資訊不透明，不但揭露撤稿文章的原因，也建立資料庫整理「殭屍論文」

（已撤稿卻持續被引用的文章），以減少其對科學的誤導。同時，社群媒體（如

X平臺）與發表後評論（Post-publication Peer Review）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

量。2025 年的研究顯示，遭撤稿的論文中，有 8.3%在撤稿前就曾在社群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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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批評（Fieldhouse, 2006; Zheng et al., 2025）。這意味著，分散在全球的專家

能透過社群媒體，在同儕評審失效後，及時發現數據造假或圖片篡改等問題。 

當撤稿的主要成因從誠實的修正錯誤轉向結構性誘發的學術不端，學術發表

作為「可信知識載體」的基礎便隨之動搖。對研究者而言，文獻中潛藏的不可靠

研究，使得辨識可信科學知識變得愈發困難，增加了研究重複、資源浪費與錯誤

累積的風險；對一般大眾而言，頻繁的撤稿新聞則侵蝕了科學長期建立的權威與

信任。當科學不再被視為穩定而可依賴的知識基礎，其影響並不止於學術圈內，

而是外溢至公共政策與社會治理層面，使反科學論述與情緒性決策更容易取得立

足點。在此情境下，撤稿不僅標誌著個別研究的失敗，更映照出當代學術制度在

評量機制、責任分工與透明度上的深層裂縫。如何在維持研究創新與競爭的同時，

重建學術誠信與公共信任，已成為無法迴避的核心課題。 

四、 學術論文的可信度 

學術論文的可信度需要由文章作者、研究機構與期刊編輯三方共同維繫。文

章作者對研究資料的真實性、可驗證性負有首要責任，署名即代表對研究誠信的

承諾。在多作者合作的時代，這種責任是共同的，而非僅限於「負責實驗的人」

或「負責撰寫的人」。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CMJE）與科學編輯理事會（CSE）

均強調，作者須對研究的原創性、資料準確性、利益衝突揭露，以及任何完整性

質疑負全面責任。 

研究機構則必須建立誠信文化與合理的績效評量指標，同時推動學術倫理宣

導，如正確引用、數據記錄與實驗可追溯性等，並要求研究資料在計畫結束後長

期留存，以確保可追溯性。提供論文比對系統、電子實驗紀錄平臺與倫理諮詢等

必要的支持，使研究者在灰色地帶中有求助的管道，而非在壓力下鋌而走險。建

立完善的吹哨者保護制度，當疑義出現時，研究機構是唯一有權限進入實驗室、

調閱原始數據與內部通訊的單位，需立即啟動獨立調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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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學術期刊編輯是科學紀錄的守門人，把關出版紀錄的可靠性，並在必

要時透過勘誤（Erratum）、編輯關切（Editorial Concern）或撤稿（Retraction）修

正學術紀錄。當研究機構的調查確認研究存在錯誤或造假時，機構的責任並未止

於內部懲處，而是必須主動通報期刊合作修正學術紀錄。在法律許可下，公開撤

稿原因與調查結論，不僅是對學界的交代，更是重建社會信任不可或缺的一步。

唯有文章作者、研究機構與學術期刊三方皆謹守本分，學術信任方能維繫。 

五、 學術誠信的重要性：科學家可以怎麼做？ 

科學誠信的風波不僅在學術圈內波濤洶湧，在當前大眾媒體與社群資訊的高

度滲透下，撤稿事件或造假疑雲，經常造成社會大眾對科學的信任危機，損害了

科學的權威。這種不信任感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削弱了公共政策的推行效力——

從疫苗接種的遲疑到氣候變遷政策的抵制，當科學證據被貼上「不可靠」或「背

後有利益操縱」的標籤時，社會理性的基礎便開始瓦解，進而動搖民主投票機制

中基於事實的理性決策過程。 

面對此種局勢，科學家主動參與「科學傳播」已不再是行餘力的選擇，而是

維繫社會契約的必要義務。科學傳播必須建立誠信標準，避免為了爭奪關注而誇

大成果，否則一旦研究翻盤，大眾對科學整體的懷疑將更難以修補。有效的科學

傳播不應僅止於科學知識的傳播，更關鍵的是勇於公開討論科學的「局限性」與

「不確定性」。 

六、 代結語：重新思考自我修正的本質與撤稿的學術意義 

科學的權威並非源於絕對真理，而是建立在公開透明與自我糾錯的機制之上。

科學家必須誠實地向公眾揭露各項技術與研究背後所考量的風險權衡，而非僅呈

現無懈可擊的完美結論。唯有當社會大眾了解科學是一個「不斷自我修正」的動

態過程，而非僵化的絕對真理時，才能在面對爭議性議題時擁有足夠的判斷基礎。

這種基於誠信與透明的溝通，能幫助公民在複雜的社會發展路徑中，做出對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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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且理性的選擇，從而重建科學與社會之間破碎的信任。 

撤稿本身並非科學的敵人，其後代表的制度失衡才是學術界需要看見的警惕，

當學術評價過度量化、高度競爭至誘發扭曲的不端行為，撤稿便從誠實修正的象

徵，轉變為對科學誠信的詆毀。科學之所以值得信任，從來不是因為它不會犯錯，

而是因為它具備承認錯誤、修正錯誤並公開說明的能力。唯有當研究機構、期刊

與作者共同承擔責任，並將透明與誠信置於競爭與聲望之上，科學才能重新鞏固

其作為公共理性基礎的地位。 

當撤稿事件頻繁進入大眾視野時，科學社群卻往往缺乏足夠的語言與機制，

向社會清楚說明「為何出錯、如何修正，以及這代表什麼、不代表什麼」。在高

度媒體化與社群化的資訊環境中，撤稿若僅被解讀為「科學造假」或「專家不可

信」，那麼科學賴以維繫的公共信任，便會在誤解中持續流失。 

科學傳播因此相形重要，科學社群必須主動介入公共對話，若科學家與學術

機構只在成果成功時高聲宣傳，卻在研究被質疑或撤稿時選擇沉默，最終受損的

將不只是個別研究者，而是整個科學共同體的可信度。唯有透過透明、負責且不

迴避爭議的溝通，社會大眾才能理解科學是一個不斷自我修正的動態過程，而非

一套承諾絕對正確的權威體系。科學傳播的真正使命，正是在錯誤被揭露的時刻，

協助社會辨識什麼仍然值得信任，並讓理性在不確定之中持續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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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近5年本會處理學術倫理案件相關統計資料，提供各界參考。 

學術倫理案收件與處理情形（統計自 111年 1月至 115年 4月） 

單位：案件數 

檢舉方式 

具名 107 

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 15 

職權發現 67 

受理結果 

不成案 50 

無違反學倫 59 

審查中 33 

有違反學倫 47 

合計  189 

備註： 

1. 統計期間為 111/1/1~115/4/30。 

2.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 2點規定，本要點適用於申請或取得本會學術

獎勵、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相關補助之研究人員，爰申請或取得本會獎補助，疑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者，為

本會審議之範圍。 

3. 不成案原因包括：事證不足、非本會業管範圍、前案事證已處理。 

4. 「有違反學倫」之案件數以收件年度統計，非以處分年度統計。同一案件可能涉及多人。

 資訊補給站 

111 年 1 月至 115 年 4 月學術倫理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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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的行為態樣及處分情形 

（一）違反之行為態樣（統計自 111年 1月至 115年 4月） 

單位：人次 

違反之行為態樣 

造假 6 

變造 7 

抄襲 13 

自我抄襲（含隱匿及未適當引註） 5 

重複發表 1 

代寫 2 

影響論文審查 0 

其他 26 

合計 60 

備註： 

1. 統計期間為 111/1/1~115/4/30。 

2. 違反態樣請參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 3 點；同一人有多種違反態樣，

以款次在前計算。 

3. 108.11.25修正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將「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研究計畫

或論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兩款，整併為「自我抄襲」，並新增「代寫」之態樣；依現

行規定，共有 8款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 

(1) 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2) 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3) 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不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論。 

(4) 自我抄襲：研究計畫或論文未適當引註自己已發表之著作。 

(5) 重複發表：重複發表而未經註明。 

(6) 代寫：由計畫不相關之他人代寫論文、計畫申請書或研究成果報告。 

(7) 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 

(8)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經本會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 



 

 

1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研究誠信電子報 
第 65 期 ｜ 2026 年 6 月 

（二）處分情形（統計自 111年 1月至 115年 4月） 

單位：人次 

處分情形 

書面告誡 17 

停權 1-2年 30 

停權 3-10年以上 4 

追回補助費用、獎勵（費）、獎金或獎勵金 4 

撤銷獎項 0 

備註： 

1. 統計期間為 111/1/1~115/4/30。 

2. 處分方式請參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 13點：學術倫理審議會就違反學

術倫理行為證據確切者，得按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分建議：（一）書面告誡。（二）

停止申請及執行補助計畫、申請及領取獎勵（費）一年至十年，或終身停權。（三）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

獎勵（費）、獎金或獎勵金。（四）撤銷所獲相關獎項。 

3. 受「停權」處分者，共有 4人同時追回獎補助費用。 

4. 依 113年 5月 2日修正前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 9點第 1項第 1款第

3 目規定，審查小組審查結果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行為，未嚴重違反該學術社群共同接受之行為準則，或未嚴

重影響本會審查判斷或資源分配公正之虞者，無須提交學術倫理審議會複審，應視情形為適當之處理。 


